本地律师变更执业机构告知承诺书

（共6页，须全文提交）

第一部分 政府告知内容

申请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司法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和《北京市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现就本地律师办理变更执业机构业务有关事宜告知如下：

律师申请办理变更执业机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

申请人申请变更执业机构时，应当明确告知原执业机构，与原执业机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的交接手续。

申请人为原执业机构负责人或合伙人的，应当先行办结变更负责人及退伙手续。

律师在受到停止执业处罚期间或者受到投诉正在调查处理期间不得申请变更执业机构。

申请人应当与拟变更执业机构签订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申请人所提交的全部材料应当真实、合法、有效，全部签字由本人亲笔签名。

申请人所做承诺应当与事实相符，申请人对承诺内容负有证明义务，配合接受司法行政机关检查、调查。

申请人不得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向司法行政机关做出虚假承诺或提交非由本人做出的承诺书，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交其他不实、虚假、伪造的材料，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等。

申请人存在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司法行政机关认为属于不予许可及可撤销许可情形的，依法做出不予许可或撤销许可的决定，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二、可能导致不予许可及撤销许可的情形

1.律师提出变更执业机构申请后，司法行政机关将通知原执业机构。原执业机构可以在5个工作日内提出异议。经司法行政机关调查，认为异议成立的，将对变更执业机构申请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并依法书面通知申请人及异议人。

2.变更执业机构申请已作出准予许可后，司法行政机关通过检查或受理投诉开展调查，认为申请人有不符合变更执业机构情形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和《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许可实施与监督工作规则(试行)》第二十七条作出撤销许可的决定，并依法书面通知被许可人及投诉举报人。
三、律师变更执业机构适用法规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十条　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的，应当申请换发律师执业证书。    

第四十九条　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律师变更执业机构，应当向拟变更的执业机构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原执业机构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申请人不具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情形的证明；

（二）与原执业机构解除聘用关系或者合伙关系以及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的证明；

（三）拟变更的执业机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

（四）申请人的执业经历证明材料。

第二十一条　律师受到停止执业处罚期间或者受到投诉正在调查处理的，不得申请变更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期限未满的，该所负责人、合伙人和对律师事务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负有直接责任的律师不得申请变更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应当终止的，在完成清算、办理注销前，该所负责人、合伙人和对律师事务所被吊销执业许可证负有直接责任的律师不得申请变更执业机构。

（三）《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律师“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违法行为：（三）在申请变更执业机构、办理执业终止、注销等手续时，提供不实、虚假、伪造的材料的。

第三十二条 律师有《律师法》第四十九条以及本办法第十四条至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违法行为的，由司法行政机关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北京市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变更机构】律师变更执业机构，应当向拟变更执业机构住所地区司法局提交下列材料：

（一）变更执业机构个人承诺书；

（二）申请人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

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申请变更执业机构的，还应当提交市律师协会入会审核材料，并调转律师执业档案。

区司法局应当自收到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申请材料之日起五日内出具审查意见，并连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市司法局。

市司法局应当自收到区司法局报送的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之日起四日内予以审核，作出是否准予变更的决定。对准予变更的，自决定作出之日起十日内为申请人换发律师执业证书；对不准予变更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条【不得变更的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变更执业机构：

（一）律师受到停止执业处罚期间或者受到投诉正在调查处理的；

（二）律师事务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期限未满的，该所负责人、合伙人和对律师事务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负有直接责任的律师；

（三）律师事务所应当终止的，未完成清算、办理注销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和合伙人；

（四）对律师事务所被吊销执业许可证负有直接责任的律师。

第二部分 申请人承诺

北京市司法局：

本律师XXX，性别：X，身份证号：XXXX（台湾居民填写来往大陆通行证号），执业证号：XXXX，拟将本人执业关系由XX律师事务所变更至XX律师事务所（完整填写律师事务所全称）。现就本人变更执业机构有关事项做出以下承诺：

一、本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条、司法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申请条件，不具有司法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不得申请变更执业机构有关情形。
二、本人已明确告知原执业机构拟变更执业机构有关事宜，双方就此已协商一致。

三、本人就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工作已与原执业机构协商一致，能够按照司法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与原执业机构办结业务、档案、财务交接手续。

四、本人不在停止执业处罚期间，没有正在调查处理的投诉案件。
五、本人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的意见》中从业限制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近亲属禁业清单》、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禁业清单》的规定。

六、本人未丧失中国国籍，不存在取得外国国籍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或者经申请批准退出中国国籍的情形。

七、本人在变更执业机构后，不从事包括担任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编工作人员（兼职律师除外）；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不含外部独立董事）、监事（不含外部独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员工；与律师事务所以外的其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形成劳动关系；在律师事务所以外的其他单位参加全日制工作（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并指派本所律师到相关单位提供法律服务的除外）等违规兼职活动。

八、本人承诺在领取新的律师执业证书前，将原律师执业证书上交司法行政机关。

九、本人提交的全部材料真实、合法、有效，承诺书为本人做出，承诺内容与事实相符，全部申请材料为我本人亲笔签名。愿意配合司法行政机关检查、调查工作，同意承担相关证明责任，明确知悉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供不实、虚假、伪造的材料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以下内容由申请人亲笔抄写：本人已知晓政府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自愿履行承诺义务，承担有关法律后果。                                                       

重要提示：格式文本不得随意删改。申请时应提交政府告知及承诺完整内容。

申请人亲笔签名：

年    月    日 



